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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背景下，大数据能力为平台企业跳脱既有技术路径，实现跨界颠覆性创新提供了无限可能。本文

从资源编排视角切入，以2009至2022年沪深A股上市平台企业为研究样本，探究大数据能力影响跨界颠

覆性创新的机制和条件。研究发现，大数据能力有效促进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经稳健性检验和内

生性检验后结果仍然显著。机制研究发现，资源编排发挥部分中介作用，且知识搜索和政府补助显著促

进大数据能力对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提升效应。进一步细化发现，知识搜索广度的正向调节作用更加显著。

本文适当拓展了大数据背景下资源编排及跨界颠覆性创新相关研究，为平台企业实现跨界颠覆提供理论

支撑，同时也为相关政策制定提供一定的启示意义和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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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ization, big data capabilities provide unlimited possibilities for platform en-
terprises to break away from existing technological paths and achieve cross-border disruptive in-
novation. This article approach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resource allocation, using A-share listed 
platform companies in Shanghai and Shenzhen from 2009 to 2022 as research samples, to expl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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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chanisms and conditions under which big data capabilities affect cross-border disruptive in-
novation.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big data capabilities effectively promote disruptive innovation 
across platforms, and the results remain significant after robustness and endogeneity tests. Mech-
anism research has found that resource orchestration plays a partial mediating role, and knowledge 
search and government subsidies significantly promote the enhancement effect of big data capabil-
ities on cross-border disruptive innovation. Further refinement reveals that the positive moderat-
ing effect of knowledge search breadth is more significant. This article appropriately expands the 
research on resource orchestration and cross-border disruptive innova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big data,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latform enterprises to achieve cross-border disrup-
tion, and also providing certain enlightening significance and reference value for relevant policy 
form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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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市场竞争加剧，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创新压力。颠覆性创新，作为一

种绕开原有技术路线、摆脱路径依赖的新模式[1]，正逐渐被企业重视，以期通过打破技术生命周期、形

成新技术轨道来实现市场格局的转变[2]。数字技术，尤其是大数据的发展，为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

提供了条件，对企业运营产生根本性变革[3]。 
企业要利用大数据诱发创新，需培养大数据能力[4]。学界普遍认为大数据能力是企业获取创新优势

的重要方式[5]，但对其影响机制和条件尚不完全清楚。资源和能力是关键决定因素，企业需调整内外部

资源，建立所需能力以开发颠覆性创新[6]。资源编排能力，即企业整合、构建并重新配置大数据资源和

能力的高阶动态能力[7]，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在快速变化的环境中，企业需从外部获取知识，其

知识搜索策略和能力会较大影响大数据能力与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关系[8]。财政资源对企业创新至关重要

[6]，政府补助和税收减免能降低企业研发活动资金成本，减少创新不确定性和风险，激发企业投资创新

项目动力。 
本文基于资源编排视角，探究平台企业大数据能力影响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机制，并探讨不同知识搜

索策略和政府补助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研究可能的贡献在于：首先，以平台企业为对象，拓展研究

样本范围，为其他企业开展跨界颠覆性创新提供经验证据；其次，从资源编排视角出发，剖析大数据能

力影响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深层机制；最后，引入知识搜索和政府补助，探究政策补贴和不同搜索策略对

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影响。本文旨在为企业在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跨界颠覆性创新提供理论和实践指导。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大数据能力与跨界颠覆性创新 

大数据是颠覆性创新的重要驱动力，从大数据中提取所需价值的能力对企业极为重要，通过数据挖

掘，企业可以有效提高效率、改进决策并促进创新以增强组织竞争力，尤其是像平台企业能跨组织和部

Open Access

https://doi.org/10.12677/ecl.2025.142538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江炜昌 
 

 

DOI: 10.12677/ecl.2025.142538 423 电子商务评论 
 

门组合数据集时，大数据对创新的价值会增加[9]。大数据分析逐渐被视为一种颠覆性技术，市场的“数

据化”以及低成本存储、处理数据降低了挑战者破坏现有公司技术的障碍。因此，本文假设： 
H1：大数据能力能促进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 

2.2. 大数据能力与资源编排 

资源编排理论强调企业需注重资源的调配、整合和利用才能维持竞争优势。资源编排包括三个子过

程：资源建构(结构化)、资源捆绑(能力化)和资源撬动(杠杆化)。大数据背景下，平台企业资源编排效率

明显强于传统模式。大数据技术的应用显著提升资源获取效率，企业可以借助大数据技术优化内部资源

配置[10]，实现价值链各环节精细化管理，且新一代大数据技术的组合触发企业价值创造环节改变，颠覆

传统价值创造逻辑，极大提升资源杠杆化水平，帮助平台企业实现资源撬动。因此，本文假设： 
H2：大数据能力对平台企业资源编排具有促进作用。 

2.3. 资源编排与跨界颠覆性创新 

创新活动开展需要多部门合作，资源在部门间的配置影响部门联动效果[7]，影响跨界颠覆性创新的

开展。企业通过协调资源，优化配置水平，能有效避免其他部门因缺乏所需资源而无法配合创新，从而

影响创新绩效。资源编排过程加快了企业对内外部资源尤其是各类技术知识的吸收过程，知识是组织不

可或缺的资源，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竞争优势[5]，有效的资源编排能力对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活动开展

有着重要影响，有效推进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进程。因此，本文提出假设： 
H3：资源编排能促进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 
H4：资源编排在大数据能力促进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中发挥中介作用。 

2.4. 知识搜索在大数据能力与跨界颠覆性创新间的调节作用 

对跨界资源的利用是跨界颠覆性创新的重点，尤其是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技术，从外部获取知识是企

业的关键能力[11]。企业知识搜索策略和能力影响获取并扩充资源池的效果，同样也对大数据能力与跨界

颠覆性创新的关系带来影响。知识搜索分为搜索广度和搜索深度两个维度，搜索广度是指企业探索利用

外部新的知识的广泛程度，搜索深度是指企业对外部存量知识重复使用的频繁程度，知识搜索水平越高、

搜索覆盖面越广、知识挖掘越深的平台企业，视野更加广阔，接触的知识更加新颖，结构更加复杂，增

加了现有知识的异质性和多样性，同时对知识的理解也更深入，能灵活开发并运用于各个场景[12]，从而

增强大数据能力对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提升效应。因此，本文做出如下假设： 
H5：知识搜索在大数据能力促进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H5a：知识搜索广度在大数据能力促进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H5b：知识搜索深度在大数据能力促进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2.5. 政府补助在大数据能力与跨界颠覆性创新间的调节作用 

对大数据的投资是企业竞争优势的强大数据驱动来源，平台企业可以从海量大数据中获取有助于跨

界颠覆性创新的资源。由于跨界颠覆性创新涉及领域多样，跨领域技术存在学习壁垒等因素，创新过程

复杂，因此难度较大，需要企业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等资源[3]，且风险和不确定性极高；再加上创新的外

部性和溢出效应，除非有重大技术突破性事件，否则一般企业很难开展对在位企业具有威胁的成规模的

跨界颠覆性创新。而政府直接转移支付及直接或间接性税收减免能很大程度上减轻企业负担，降低创新

所需资金成本，减少不确定性和风险，激发创新动力。因此，假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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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6：政府补助在大数据能力促进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 

2.6. 研究框架 

综合上述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本文提出如下理论模型研究框架，见图 1。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s and research hypotheses 
图 1.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 

3. 研究设计 

本文以 141 家沪深 A 股票上市平台企业 2009~2022 年共计 686 组样本观测值为研究对象。由于研究

样本行业类别差异较大，为克服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构建行业和年份双向固定效应模型。 
跨界颠覆性创新(B_SDI)。综合参考 Choi 等[13]的研究，基于创新程度较高的发明专利申请衡量颠覆

性创新。同时取加一的自然对数衡量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水平，以缓解数据右偏性带来的影响。 
大数据能力(BDA)。借鉴李金克等[14]的研究，从大数据战略规划能力(BDSA)、大数据管理能力

(BDMA)和大数据分析能力(BDAA)三个方面综合测度。以高玉强等[15]和张叶青等[16]研究的大数据相关

关键词为词库，对样本企业年报进行文本分词，用词频总数与年报总字数的比值测度大数据战略规划能

力(BDSA)。大数据管理能力(BDMA)则通过具有大数据、数字化或信息化背景的董监高人数与董监高总

人数的比值测度。大数据分析能力(BDAA)则以无形资产中软硬件的期初期末平均余额与总资产的比值测

量，以减轻规模差异的影响。同时，对以上数据 0~1 标准化后自权重加权求和计算对应大数据能力指标。

此外，分别构建基于技术视角(BDA_2)和基于组织导向–技术支持–人员结构视角(BDA_3)的测度体系，

用于稳健性检验替换自变量测度方式。 

( )BDA _ 2 ln RYJ 1= +                                   (1) 

BDA _ 3 RYJ BD RYJG= + +                                (2) 

参照王开明等[17]的研究，从软硬件期末余额与总资产的比值综合测度大数据技术支持情况(RYJ)。
以年报中大数据相关关键词词频总数加一的自然对数测度组织战略导向(BD)，参考吴非等[18]和赵宸宇

等[19]的研究，选择大数据技术部分的关键词。人员结构(RYJG)则通过本科及以上员工数与员工总数的

比值衡量。另外，对基于社会物质性视角(BDA_3)的测度指标 0~1 标准化自权重加权求和计算指标。 
资源编排(RO)。创新的本质是资源有效配置利用，资源编排能力强的企业能更好优化资源配置过程，

缓解资源错配程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升企业创新绩效。因此，参照 Hsieh 等[20]和刘新争等[21]的
研究，用资源错配程度(DIST)表征平台企业资源编排水平。该变量与资源编排负相关，错配程度越低，企

业资源编排水平越强。 
基于企业对新知识的引用情况衡量知识搜索水平。以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所引用的专利总数衡量

知识搜索总水平(KS)；知识搜索广度(KS_W)以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所引用专利的数量(每个专利仅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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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一次)衡量；知识搜索深度(KS_D)则以企业当年发明专利申请所重复引用专利(引用两次则重复引用一

次)的次数衡量。同时，对上述数据加一取自然对数缓解右偏性。 
政府补助(G_GRANT)。数据主要来自年报附注中政府补助，并加一之后取自然对数以缓解数据右偏

性。具体变量的详细描述见表 1。 
 

Table 1. Variable definition 
表 1. 变量定义表 

变量 指标 指标定义 指标构建 

大数据能力 
(BDA) 

BDA_1 组织三维度视角 

见上文 BDA_2 技术中心视角 

BDA_3 社会物质性视角 

资源编排(RO) DIST 资源错配程度 见上文 

跨界颠覆性创新(B_SDI) B_SDI 跨界颠覆性创新 见上文 

知识搜索 
(KS) 

KS 知识搜索总水平 

见上文 KS_W 知识搜索广度 

KS_D 知识搜索深度 

政府补助(G_GRANT) G_GRANT 政府补助 ln(政府补助 + 1) 

控制变量 
(Controls) 

INPUT 研发投入水平 企业研发投入 + 1 的自然对数 

LEV 资产负债率 总负债/总资产 

LIQUID 流动比率 流动资产/总资产 

ROA 总资产收益率 净利润/资产总额 

TOB_Q 企业成长性 公司市值/总资产 

SHARE 股权集中度 前 5 位大股东持股比例之和 

BOARD 董事会效率 董事会人数 + 1 的自然对数 

INDI 董事会独立性 独立董事人数/董事会人数 

Industry 行业固定效应 

Year 年份固定效应 

4. 实证检验 

4.1.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由表 2 可见，样本企业在大数据能力、资源编排、跨界颠覆性创新和知识搜索方面均有较大差距。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results of main variables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类型 变量指标 样本量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核心自变量 

BDA_1 686 0.4841 0.1454 0.1766 0.4803 0.8549 

BDA_2 686 0.1799 0.1090 0.0109 0.1615 0.6404 

BDA_3 686 0.4982 0.1589 0.1369 0.4803 0.9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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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中介变量 DIST 686 0.3706 0.4170 0.0010 0.2490 3.8610 

因变量 B_SDI 686 2.4638 1.6708 0.0000 2.1972 7.7532 

调节变量 

KS 686 4.6411 2.0048 0.6931 4.4886 10.3899 

G_GRANT 686 17.7398 1.9523 0.0000 17.4887 22.4254 

KS_W 686 4.5873 2.0402 0.0000 4.4543 10.2578 

KS_D 686 1.4359 1.8523 0.0000 0.6931 8.3008 

控制变量 

INPUT 686 19.4849 1.5394 15.0794 19.1842 23.7961 

LEV 686 0.4328 0.1967 0.0395 0.4516 1.1498 

LIQUID 686 0.6800 0.1409 0.1560 0.6820 0.9901 

ROA 686 0.0335 0.0760 −0.4610 0.0381 0.2953 

TOB_Q 686 2.0383 1.1859 0.8153 1.6411 11.9896 

SHARE 686 51.3598 17.0618 15.7729 49.2265 99.2300 

BOARD 686 2.2361 0.2020 1.7918 2.3026 2.8904 

INDI 686 38.1573 5.2971 30.0000 37.5000 61.5400 

4.2. 基准回归检验 

表 3 列出了基准回归的相关结果。可见，无论是否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BDA_1 与 B_SDI 的系数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即大数据能力均对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平台企业的

大数据能力越强，越有助于其提升跨界颠覆性创新水平，假设 H1 成立。此外，BDA_1 与 DIST 的系数

也显著为负，即平台企业大数据能力的提升显著降低其资源错配水平，说明大数据能力也同样促进平台

企业资源编排能力水平提升，更好进行资源编排活动，假设 H2 成立。DIST 与 B_SDI 的系数在 10%水平

上显著为负，说明资源错配程度显著负向影响跨界颠覆性创新水平，即资源编排显著提升平台企业跨界

颠覆性创新水平，假设 H3 成立。 
 

Table 3. Benchmark regression test results 
表 3. 基准回归检验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B_SDI B_SDI DIST DIST B_SDI B_SDI 

BDA_1 
2.039*** 1.377*** −0.298*** −0.162   

(4.76) (4.23) (−2.92) (−1.58)   

DIST 
    −0.524*** −0.236* 

    (−3.21) (−1.90) 

_Cons 
1.473*** −16.911*** 0.510*** 1.073*** 2.652*** −15.892*** 

(6.83) (−16.02) (9.92) (3.22) (31.45) (−15.03) 

Controls NO YES NO YES NO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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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N 685 685 685 685 685 685 

R2 0.163 0.561 0.124 0.193 0.147 0.551 

Adj_R2 0.140 0.543 0.101 0.161 0.124 0.533 

注：括号内为 t 值；*､**和***分别表示在 10%､5%和 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下同。 

4.3. 内生性分析 

虽然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尽可能减少内生性问题的影响，但大数据能力与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之

间仍可能存在双向因果问题，即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绩效越高，其在创新过程大数据能力因此得到提升，

从而获得更高的绩效，因此本文进一步对自变量(BDA_1)进行滞后一期处理(BDA_1_lag)。表 4 结果显示，

BDA_1_lag 作为核心自变量重新进行回归后，系数不显著，因此可以认为该研究模型不存在严重双向因

果关系，较为稳健。 
 

Table 4. Regression results of lagged independent variables and Heckman two-stage method 
表 4. 自变量滞后一期和 Heckman 两阶段法回归结果 

变量 

自变量滞后一期 
Heckman 两阶段法 

选择方程 第二阶段 选择方程 第二阶段 

(1) (2) (3) (4) (5) (6) 

B_SDI B_SDI BDA_1 B_SDI BDA_1 B_SDI 

BDA_1 
   1.793*  1.748** 

   (1.65)  (2.36) 

BDA_1_lag 
−0.267 −0.201     

(−0.37) (−0.28)     

BDA1t−1 
  9.541***  10.282***  

  (14.48)  (13.78)  

B_SDIt−1 
  0.146***  0.203***  

  (3.71)  (3.71)  

IMR 
   −0.558***  −0.181 

   (−2.60)  (−1.23) 

_Cons 
2.900*** −8.082** −5.227*** 8.715*** −1.247 −14.560*** 

(8.20) (−2.48) (−14.24) (5.10) (−0.76) (−7.01) 

Controls NO YES NO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N 385 385 686 686 

R2 0.867 0.877   

Adj_R2 0.818 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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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研究样本的选择过程来看，本文还可能存在样本选择偏误导致的内生性问题。因此，参考郭玥等

[22]的研究，本研究引入企业上年的大数据能力及跨界颠覆性创新水平作为选择方程的解释变量，计算逆

米尔斯比率加入到第二阶段回归过程，结果如表 4 所示。从选择方程回归结果可见，企业上一年的大数

据能力和跨界颠覆性创新水平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且第二阶段的回归过程中，逆米尔斯比率(IMR)
显著，说明样本选择存在偏误问题，但是考虑该问题后，大数据能力的回归结果与基准结果基本一致，

即考虑样本选择内生性问题后，研究模型仍具有一定稳健性。 

4.4. 稳健性检验 

稳健性检验结果如表 5 所示，可见，考虑多方因素的影响后，BDA 与 B_SDI 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即

平台企业大数据能力对其跨界颠覆性创新仍发挥显著提升作用，因此，研究模型具有一定稳健性。 
 

Table 5. Regression results of replacing independent variable measurement, excluding samples from municipalities directly 
under the central government, and shortening the sample period 
表 5. 替换自变量测度、剔除直辖市样本和缩短样本年限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替换自变量测度方式 剔除直辖市样本 缩短样本年限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DA_1 
    1.396*** 1.135*** 2.748*** 1.732*** 

    (2.84) (3.13) (4.70) (3.77) 

BDA_2 
2.400*** 0.792       

(4.04) (1.50)       

BDA_3 
  2.234*** 0.922**     

  (4.61) (2.45)     

_Cons 
2.030*** −16.265*** 1.348*** −16.246*** 1.762*** −17.693*** 1.012*** −17.597*** 

(16.63) (−15.40) (5.43) (−15.48) (7.11) (−14.34) (3.58) (−11.80) 

Control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685 685 685 685 502 502 365 365 

R2 0.155 0.550 0.161 0.553 0.130 0.576 0.211 0.584 

Adj_R2 0.132 0.533 0.138 0.535 0.097 0.552 0.179 0.557 

5. 进一步分析 

5.1. 中介机制检验 

中介效应参考温忠麟等[23]的三步检验法，表 6 列出了第三步的回归结果。综合前文所述结论，无论

是否加入固定效应及控制变量，平台企业的大数据能力均显著提升其跨界颠覆性创新水平，同时也显著

提升其资源编排水平。结合表 6 中的回归结果可知，DIST 与 B_SDI 的回归系数始终显著为负，且 BDA
与 B_SDI 的系数也均显著为正，说明大数据能力的提升通过显著降低平台企业的资源错配水平，也就是

提升其资源编排水平，进而引起跨界颠覆性创新水平的提升，即资源编排在平台企业大数据能力和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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颠覆性创新之间显著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假设 H4 成立。 
 

Table 6. Regression results of mediation effect test 
表 6. 中介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DA_1 
1.663*** 1.549*** 1.907*** 1.343*** 

(3.67) (5.41) (4.44) (4.13) 

DIST 
−0.778*** −0.331*** −0.443*** −0.205* 

(−8.04) (−3.64) (−2.74) (−1.67) 

_Cons 
1.942*** −16.167*** 1.699*** −16.691*** 

(8.54) (−17.96) (7.38) (−15.71) 

Controls NO YES NO YES 

Industry NO NO YES YES 

Year NO NO YES YES 

N 686 686 685 685 

R2 0.061 0.540 0.172 0.563 

Adj_R2 0.058 0.533 0.148 0.545 

5.2. 调节效应检验 

表 7 列出了知识搜索和政府补助对大数据能力与跨界颠覆性创新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 
 

Table 7. Regression results of moderation effect test 
表 7. 调节效应检验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7) (8)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_SDI 

BDA_1 
0.201 0.278 1.321*** 1.424*** 0.285 0.348* 0.196 0.288 

(1.13) (1.57) (3.84) (4.40) (1.52) (1.88) (0.83) (1.29) 

KS 
0.792*** 0.705***       

(56.90) (40.12)       

BDA*KS 
0.175** 0.066       

(2.10) (0.80)       

G_GRANT 
  0.586*** 0.140***     

  (18.77) (2.72)     

BDA*G_GRANT 
  0.999*** 0.632***     

  (5.42) (3.65)     

KS_W 
    0.771*** 0.676***   

    (53.35) (37.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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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BDA*KS_W 
    0.146* 0.027   

    (1.69) (0.32)   

KS_D 
      0.770*** 0.620*** 

      (39.04) (27.59) 

BDA*KS_D 
      −0.038 −0.104 

      (−0.32) (−0.94) 

_Cons 
−1.31*** −5.02*** −8.62*** −16.6*** −1.22*** −5.43*** 1.262*** −5.70*** 

(−13.02) (−7.80) (−15.42) (−15.86) (−11.49) (−8.10) (10.83) (−6.92) 

Controls NO YES NO YES NO YES NO YES 

Industry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YES 

N 685 685 685 685 685 685 685 685 

R2 0.860 0.873 0.476 0.573 0.845 0.861 0.757 0.799 

Adj_R2 0.856 0.867 0.460 0.555 0.840 0.855 0.750 0.790 

 
表 7 的列(1)和(2)中，大数据能力与知识搜索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且大

数据能力的系数为正，两者同号，说明知识搜索强化了大数据能力与跨界颠覆性创新之间的正向关系，

即知识搜索水平越高的平台企业，大数据能力对其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大，假设 H5 成立。 
此外，本研究通过将知识搜索水平细化为知识搜索广度和深度继续加入模型，进一步探究两种不同

的知识搜索策略可能对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带来的不同影响。从表 7 列(5)和(6)的结果可知，大数据

能力与知识搜索广度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存在正向调节效应，且大数据能力的系数为正，两者

同号，说明知识搜索广度强化了大数据能力与跨界颠覆性创新之间的正向促进关系，即知识搜索程度越

广的平台企业，大数据能力对其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提升作用越大，假设 H5a 成立。而在列(7)和(8)的结果

中，虽然大数据能力与知识搜索深度交互项的系数为正，但是缺乏显著性支持其存在正向调节效应，即

无法可靠证明知识搜索深度能强化大数据能力与跨界颠覆性创新之间的正向促进关系，假设 H5b 不成立。

可能的原因在于，知识搜索的两种策略均需要企业投入资源，而企业的资源并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需

要综合考虑资源分配情况，且跨界颠覆性创新更加强调颠覆性创新的“跨界性”，即企业需要广泛搜索

不同领域的知识，因此企业可能更加重视能提升企业知识搜索广度的相关决策，并投入更多资源，从而

导致企业的知识搜索深度相对较弱，对跨界颠覆性创新的促进作用也相应缺乏显著性支持。 
表 7 列(3)和(4)的结果表明，大数据能力与政府补助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正，说明政府补助对大数据

能力和跨界颠覆性创新间的关系存在正向强化的调节效应，且大数据能力的系数显著为正，两者同号，

说明政府补助进一步强化了大数据能力与跨界颠覆性创新间的正向促进作用，即政府对平台企业的补助

水平越高，企业的大数据能力对其跨界颠覆性创新的提升作用就越大，假设 H6 成立。 

6.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研究结论 

大数据时代下，大数据能力有效促进平台企业开展跨界颠覆性创新，帮助企业打破技术封锁，提升

长期竞争力。本文从资源编排视角切入，以 2009 至 2022 年沪深 A 股上市平台企业为样本，实证研究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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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能力对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深入探讨作用机制、影响因素等。研究发现：(1) 大数据能

力有效促进平台企业开展跨界颠覆性创新。(2) 资源编排在大数据能力提升平台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过

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3) 知识搜索水平和政府补助增强了大数据能力对跨界颠覆性创新的促进效应，

且知识搜索广度的影响更明显。 

6.2. 政策建议 

(1) 企业要重视大数据能力建设，并通过各类大数据技术赋能跨界颠覆性创新。大数据分析能力是企

业绩效的主要决定因素，在分析数据之前，企业应当先构建自身独有的大数据资源池，并高效利用各类

大数据技术从海量数据中精准识别有价值的信息，用以投入创新活动，诱发知识整合重构。除了对技术

的高效利用之外，对于大数据人才的培养也应投入相应资源，构建专业化技术专家团队，用于大数据平

台的开发维护，同时培养管理者的数据治理技能，以便有效创新流程、服务及整个业务配置，助力企业

跨界颠覆性创新的开展。 
(2) 企业应当加强对资源的编排利用水平和能力，优化资源配置效率。企业不仅要注重通过大数据技

术获取资源，更重要的是能对资源进行针对性分析，高效编排利用资源，用数据赋能企业产品和服务。

具体而言，企业可以通过培训等方式，培养员工的创新思维和创造能力；其次，拟定各类创新政策，激

励员工创新行为，集思广益；最后，开发相应工作平台，提高员工间和部门间的办公效率，加速知识和

信息传递，同时也使企业资源在内部更高效流转，及时抓住创新机会实现跨界颠覆。 
(3) 企业应该更加重视外部资源获取，尤其是跨领域的技术。开展颠覆性创新的企业大多非领导企业，

且目标市场占比小，这就使得颠覆性创新隐蔽性高，不易觉察，但同时也意味着企业的可用资源并不充

沛。企业应当更加重视跨领域技术和资源获取，集中资源获取更高收益，同时也应积极获取政府的政策

补助和其他资金来源，缓解跨界颠覆性创新高不确定性带来的高风险，为后续市场颠覆养兵蓄锐。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驱动的平台型企业跨界颠覆性创新机理及对策研究”(21BGL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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